
韶环函〔2022〕第 113 号（A）

对韶关市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
第 183 号提案的答复

曾凯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加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工作的建议收悉。经综

合市住建管理局、市农业农村局意见，现将办理结果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

部署，加快补齐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短板，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境。

为有力有序有效抓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，我市 2022 年将农村

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列入市十件民生实事。我局作为市级牵头部门，

通过统筹协调、定期调度、现场检查、技术指导、督促考核等工

作机制和推进举措，与市住建管理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（乡村振兴

局）、市水务局等有关市直部门密切配合，合力推进农村生活污水

治理工作。

一、关于“加强宣传，公众参与，提高环保意识”的建议

一是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加强宣传教育，通过村级公告栏、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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播、悬挂横幅、张贴标语、现场讲解、“给村民的一封信”等方式，

大力宣传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积极意义和村级污水处理设施运维

管护基本常识，提升村民生态环境保护意识，逐步引导村民规范

生活污水排放行为。二是完善村规民约，主动征求和积极倾听村

民意见，引导村民参与项目前期设计、过程建设和后期监督，动

员广大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，形成共建共治共享

的良好氛围。三是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，引导农民或农民合作

组织依法成立各类农村环保组织或企业，吸纳农民工匠承接本地

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运维管护工作，提高村民对生活污水治理工

作的参与度和满意率。四是加强党的领导，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

战斗堡垒作用，党员带头参与治理工程建设和运维工作，发挥先

锋模范作用。

二、关于“政府主导，统筹规划，做到因地制宜”的建议

一是按照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我省农村生

活污水治理攻坚行动指导意见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21〕285 号）

要求，我局牵头编制了《韶关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攻坚行动方案

（2021-2025 年）》，目前已报送市政府审定。攻坚行动方案在全面

摸清底数的基础上，着重对未实施生活污水治理工程和已实施治

理工程但存在问题的村庄，因地制宜制定“一村一策”，理清了

我市“十四五”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总体思路、目标任务和重

点工作。二是为落实 2022 年省、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民生实事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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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部署，我市已于 3 月下旬印发实施《韶关市 2022 年农村生活污

水治理民生实事办理方案》，明确各县（市、区）列入民生实事办

理任务的自然村清单，压紧压实地方主体责任。三是督促指导各

县（市、区）扎实编制县域规划（或方案），明确提出“梯次推进、

突出重点”的原则，优先治理中心村、水源保护区、城乡结合部、

旅游风景区、“三带”沿线村庄。拟规划纳入城镇污水处理系统的

村庄，治理时序结合污水处理厂建设统筹安排。纳入合并、撤并、

搬迁及城市化改造计划的自然村，结合规划合理选择污水治理方

式。

三、关于“创新模式，产业引导，扩大资金和人才投入”的

建议

一是加强项目谋划。以考核断面水质达标控制单元、饮用水

水源保护区和“千村示范，万村整治”工程示范镇村等为重点区

域，因地制宜科学谋划项目入库。积极争取省级涉农资金、中央

财政农村环境整治等专项资金。二是强化资金整合。加大生态转

移支付资金、省级涉农资金、政府债券等财政资金向农村生活污

水治理项目的倾斜力度，引导企业、乡贤通过赞助、冠名等方式

支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，拓展多元筹资渠道，加强项目资金保障。

三是加强技术支撑。组织开展运维管理人员教育培训，加强农村

生活污水治理人才队伍建设。定期邀请省、市相关专家，开展农

村生活污水治理最新的技术、指南、精神解读，确保对最新政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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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应知应会。韶关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在借鉴常熟模式、雅安模

式的基础上，充分发挥区域优势，积极谋划争取专项资金、转移

支付资金，采取 PPP 模式扩宽融资渠道，加强项目资金保障。实

施“小额工程建设模式”“农民工匠模式”，激发村民建设美丽乡

村积极性，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提供人才保障。

四、关于“细化管理，科学考核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”的建议

一是完善运维制度。2021 年 10 月我局会同市农业农村局、市

住建管理局、市水务局联合印发了《韶关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

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明确提出了县级政府负责、乡镇

（街道）实施、村（居）委配合以及运行维护单位提供服务的管

理体系，进一步规范和加强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管

理工作。二是加强进度跟踪。按月调度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民生实

事工作进展，每季度通过“全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系统”调度全

市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进展，及时掌握工作进度。三是强化督

导检查。不定期组织对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状况进行检查，

将日处理20吨及以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抽样监测列

入年度执法监测抽检范畴，不定期结合工作进展、工程质量、运

维状况等下发情况通报，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督促采取有效措施进

行整改。四是压实运维责任。督促指导各县（市、区）在 2022 年

6 月底前制定或完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运行维护管理办法（或

方案），明确运行维护主管部门及责任。在 2022 年年底前制定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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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县域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考核方案（或细则），加

强对运维单位的日常监督和考核评价，压实运维单位责任。

专此答复，诚挚感谢您对我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心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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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案 清 单

建议清单 办理清单

1.加强宣传，公众参与，

提高环保意识。

2.政府主导，统筹规划，

做到“因地制宜”。

3.创新模式，产业引导，

扩大资金和人才投入。

4.细化管理，科学考核，

建立健全长效机制。

当年已完

成的事项

当年已推

动的工作

明年待落

实事项
备注

1 2、3 和 4

附件：1.市政协提案办理自评表

2.市政协提案办理和答复征求意见表

韶关市生态环境局

2022 年 5 月 13 日

（联系人及电话：综合协调科，8750180）

抄送单位：市住建管理局、市农业农村局，市政协提案委员会，市

政府办公室（公文核发和建议提案科）。


	



